
本条例第△十四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造成古+l名 木死亡或者受到

损击的,承 lL赔偿责任。

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笫二十⊥条

笳三款规定 ,"Ⅰ 白处理未经古树亿木行政

上·-rj,门 确认死亡岣山树名木的,山 ~l级

以⊥古巾l名 木行政主肯部门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,没收违法所件,Fa株 处五 T元 以⊥

=万
尢以 卜的罚款。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砍伐、ln

毁宀树名木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川刂-9责 任。

第三十九条 古树名木行政+竹部门

依F0本条例的规定,处 △力尢以 0罚 款 ,

”当告 ll当 lJ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

第四十条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因

保护什理拮施不力,或者工作人员滥用职

杈、lnJ私舞弊、+JL忽 Tll守 致使古树名木损

害或者死 I′
j的 ,由 共所在带位或者上级主

肯部闸对茼按负责岣丰竹人员和其他直按

贞仟人贝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

依法迫究刑刂i贞仟。

第四十一条 肀l树名木价值评估办法,

Hl省 价格行政主符部闸会H省绿化委员会

制定。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⒛10年 10月 1

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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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

(2005年 9月 29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

20I0年 7月 29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)

第一丨 u  则

第工章 保健用lTl注朋

第三Ⅱ 保lil+I川 品忄产经∫I

第P凵 章 监奸什胛

第Ι章 法律责任

笳六章 附  则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休健川″l的 牯督竹

I耻 ,保障公民身体健康,规范和促进保健

川甜行业发垠,根据本省实际,制 定本

条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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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

内保l’
O川品的生产经菏及共监杆竹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木条例所你保健用|甲l,是指

刎人保健用品类刖日录,县佝调节人体机

能、眄进 l’

=康
和有益芥生保健竿特定保健

功效的外用产n°l,但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

第四条 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应当根据

实际,组纠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健Hl品 生

产经

"的
监怪符+l和服务△作,鼓励支持

企业F+发新型保健用品l,推进保健用|甲 l生

产企业 f勺 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T作 ,

促进保健用品产业发展。

保健用品监杆苷埋所需经费列入木级

财政预箅。



第五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品组方及依据或者产甜l构 造及原帅寺羽l人

监督竹理 f,闸 △行本行j畋区域rl保健 lΠ 品 资料;   =弘
∫Li讠 I艺及主要技术参数 ,

(ェ )户           ¨
^、

I∶∶::嚣丨廴衬晷磊:食暹恳再唇蓓 枭:诬 :÷

:l妇
L∶足l布

l9i∶

匕:l|朋品
彗重璧

监
吴坛J瓶丿弘

"比

lli L ll|

保证保健 }冂 岢l的 安个有效 .

第二章 保健用品注册

第九条 申请保健m品氵l册的企业应

ilⅡiI槲l〖;帚扬γ尽器滥

社 揲 眚 西硼 甫黟 瞿 }

楗交下列 f/l料 :         ⋯  ̄~
∴刂γ ‰ 研制报告、命亿依据、产 卫生详检验 ,许 出J1检验报告。



保健用品检验机构对出具的检验报告

承押法律贞仟。

第十六条 省食品药品临督符理部门

收到产品复核检验含格的报告后,在二十

日内组织丫i开保健用品评审委员会会议。

评审委员会负责对保健用品的组方、

构造、生产工艺、质呈要求、保健功效、

安仝性及科学性进行技术评审。评审委员

会成员履行职责,应 当客观公正 ,遵守职

业道德,保守商业秘密,对评审意见承押

法律责任。

评审委员会曲医学、药学、光学、机

械、电子、电磁、医疗器械、标准使用等

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。

评审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,可 以耍求

申请企业提供有关说明和中述材料。

第十七条 省食淠l药淠l监督管理部门

白收到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之日起二十日

内完成审杳工作,决定是否准予注朋。准

予注册的,核发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 书 ,

向社会公布;不予注册的,书面通知申请

人并说明理由。

保健用品注册不收取费用,所萧经费

列人省级财政预箅。

第十八条 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狗

效期为三年。有效期属满需要延长的,+
产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申请丙

注删。逾期不申请,或者再注册申请耒被

批淮的,原生产批准证书作废。

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讦书不得涂改、倒

卖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。

第十九条 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载

明的事项需要变更时,生产企业应当向省

食品药品监督符理部门提山变更申请。但

保健用品的名称、原料、生产工艺、使用

方法和可能影响安全性能或者保健功能的

技术标准不得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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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食品药军l监 督符理部门白受理变更

中请之目起二十日内做出审查决定。二十

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,经本部闸负责人批

准,可以延长十日,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

告知申请人。变更批准文件的有效期与原

批准证书相同。

经省食品药品监督符理部门同意的增

加功能项日、变更辅料或者生产场地的申

请,还应当对样品检验。检验所需时问不

计算在审杳期限之内。

第二十条 已批准注朋的保健用品 ,

囚企业终止牛产、自行歇业六个月以上 ,

或者调出保健用品类别日录的,由省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销保健用品生产批准

证书.

第三章 保健用品生产经营

第二十一条 保健用浔I生 产企业应当

按照保健用品生产质呈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,

不得委托生产。省外批准注册的保健用品

在本省住产的,须遵守本省保健用品生产

质量管理规范,并 向省食湿】药品】监督管理

部门备案。

保健用品l生 产质星管理规范由省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和监督实施。

第二十二条 保健用品必须执行相关

的冂家强制性标准。保健用品没有同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而需要制定地方标准的,由

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闸组织制定和修订 ,

省质旦技术监督部门统一立项、编号和

发布。

保健用品生产企业的产品没有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,应 当制定企

业标准,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。/|【 业标准

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安全的要求。鼓

励企业制定严于口家标准、行Nk标准或者



地方标准要求的企业标准,在 企业内邯

适用。

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制定的企业标准应

当在发布后三十日内,向 省质董技术监忏

部门和省食品药l昆 监督管理部门各案。

第二十三条 保健用l%生产企业应当

建立健全保健用品迮L产质旦管理制度,按

照质置标准对原料、生产过程和成l弘 进行

质呈检验。

生产原料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

不得投料生产,保健用品检验不合格的不

得出「销售。

保健fl社 l生 产企业应当建立 l△ 产、检

验和销售记录,并保存至保健用品有效期

后一年。

第二十四条 保健用品l,/当 附有省级

保健用|吊 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说即J书 。说

明书须注ul产品名称、厂名、厂址、生产

批准证书号、主要成分、保健功效、使用

方法、有效 Rl限 、注意芋项以及售后服务

电话号码。保健丿n品 说明书、产品或者包

装、标签的标小图文,不得超出省级保健

ll品行政主竹部门核准的说田j书 内容。

保健用品出厂产品或者包装⊥应当在

显荠位置标明生产批弓、生产 H期 ,限朗

使用的产品应当标明安全使川J吗 或者失效

凵J吗 。

第二十五条 企业取得保健用砧生产

批准证书的,在产社l或 者包装⊥使用陕西

省保健川l甲l统一标志;未蚁得保健用品生

产批准 l±书的,不得使川陕西省保健用|%

统一标志。陕西省保健 ll品 统一标志由省

食l吊 药l%监督寸理部门规定。

在本省销售的省外保健用浔l,应 当使

m省级保健川时l行政⊥竹部门规定的统一

标志。

第二十六条 在木省行政区域内生产

经背保健刖舒l,应 当伯省级保健川孑l行 政

主常部门核发的批准证明文件;未取得批

准 l「明文件的,生产经竹者对共销售的产

⒎不得声你共有ll定保健功能或者以保健

川爿l名 义进行广告宣传、销售。

保健川舒l经营者购进保健

"J胛

l时 ,应

当萦取加盖原件持有者印幸的保健用社l生

产批准证lJl文件、质里标准的复印件。

保健用品经营者不得销售未经氵l册 、

不合格、过期、失效以及无生产厂家、无

合格 lJ明 、无生产 日期和有效期的保健

川附l。

第二十七条 保健用品经t寺 者应当建

立购销查验台账,如 实记录保健用品的名

称、规格、批号、有效 hll、 /L产 企业、购

销中位、购销数旦、购△ll目 J胡 以及省食品

药品l监督竹理部门规定的共他内容。

保健川品购销查验台账应当保存至保

健用品有效期后一年。

第二十八条 保健门j社l的 广告内容以

省食品药品监督常理部门核准的说明书为

淮,必须真实、合法、科学,不 得含有虚

假、夸人的内容,不 得涉及疾病的治疗 ,

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。

广告经茼者、广告发布者进行保健用

时l广 告宣传,0当查验保健用群I生产批准

证明义件,按照省级保健∏l品行政主符 nfll

门核准的说明书核实广告内容,尢保健 Hl

爿l生产批准证明文件或者与说明书内容不

符的,不得承接和发布该项广告。

不得以举办健康讲座、免赀试川、体

检、培训等方式欺骗或者误导消出者购买

共保健H]l飞 。

第二十九条 保健川品的保健功效不

确、人体有严重不良反应或者Jt他「9n闲 危

宕人体健康的,原 发证机关应当撤销生产

批准订E书 ,保健川浔l生产经竹企业应当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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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售山的产品,尚未售出的产品不得出售。

县级以上食品药丨吊监督管理部门对生

产经营企Mk召 回的产品监督处理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三十条 省食品药品临督管理部门

组织编制和发布保健用 i°l类 别目录,并根

椐实际适时调整。

省食品药品监督筒理部门应当将注册

或者注销保健用品的相关信息在本部门网

站⊥公开,方便公众查阅。

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 卜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保健

用品生产企业研发新型保健用品、提高产

浔丨科技和质过水平、申报技术专利、更新

改造设施设备、发展和扩大知名澡l牌生产

经营规模等,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,维

护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合法权益。

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共

他行政部门不得以保健用品监制、监销等

方式参与保健用丨71经苜活动。

第三十二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可以采取巡查、抽杳、抽验等方式对本

省保健用品生产经茼滔动监督检查 ;设 区

的市、县 (市 、区)食品药品监督笛理部

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保健用品生产经营活

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

什理部门查处保健用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

时,可以行使下列职杈 :

(— )进 人违法生产经营场所现场

检查 ;

(二 )调查违法牛产经营情况 ;

(三 )查 阅、复制有关合 同、发票、

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槲 ;

(四 )查封或者暂扣不合格和共他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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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体有严熏危害的保健用品,以 及用于生

产经营该项产品的原料、包装物、生产

工具。                    }
第三十四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定期组织舍省保健用品的抽样检验,并
向社会公布抽验结果。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抽取样品和索    |
取有关资料时,有关单位、人员不得拒绝

或者隐瞒。样品由被抽验单位无偿提供 ,

检验合格的样品应当返还被抽验单位,但
不合格样品、损耗品除外。           |

抽样检验不收取费用,所需经费列入

省级财政预算。

第三十五条 省食吊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指定的保健用品检验机构负责抽验样品    l
的检验。

保健用品检验机构应当如实山具检验

报告。保健用品检验机构及其人员对送检

样品的技术资料应当保密,不得从事或者    l
参与保健用品的研制、生产、经营和有偿

技术咨询等活动。

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~E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质景技术

监督部门应当加强保健用品监督管理协冂

执法,通过互通信息、召开联席会议、联

合检查等方式,共 同做好保健用品监督管    |
理的执法工作。

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质呈技术

监督部门,按照各自的职责,及时处理有

关保健用品的投诉举报,并将处理结果告

知投诉举报人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检验

机构未按照保健用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



对保健用品检验,伪造数据,出具虚假检

验报告,从事或者参与保健用品的研制、

叠厦 i∶丿1了孱暨霉案蓍ξ季渴霍〖裂罡:l

发证

彗查早凳璧

质

霪苷 本条例规定,未取

帚礓孥屡矍骨量眢聱癃戛背:予各暨豪亍
上食品药品监督管TIl部 门没收违法生产的

产品和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

值金
蝥盂军查

上
鼋唇J逻￡孬辂定,保健用

晕凑鼋含凿鲨脊证翟霍轧妄譬ζ荣累涟蔫
品生产批准证明文件的,由 县级以上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

违法所得,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;

啪

蛋暑睾于 罂 黛 、钪

用品生产企业未按照保健用吊生产质蔓管

理规范和产品标准组织生产的,由 县级以

常最蚤至:橹晕帚薹嚣:膏I蘑舅锤帚ξ
至吊销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。

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,F0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

彗滇?唇銎予号磊厶蜇嚣 瘛
批准

已吕趄 托生产保健用品或者降低原

核准的生产条件的 ;

(三 )生产原料未经检验或者用检验

不合
畏
原
弋搴雾墅罨垦?罨缸不合格保健

用品出厂销售的 ;

(五)保健用品l未 附有说明书或者说

明书未按规定注明有关事项的 ;

(六 )保健刖品说明书、产品或者包

装、标签的标示图文超出省级保健用军l行

政主管部门核准的说明书内容或者未注明

生产日期、有效期限的 ;

(七 )产品或者包装⊥未标明生产批

号、生产日期,限期使刖的产品未标明安

全使用矧或者失效日期的。

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在本

暮耆晏膏昝彗营逯挲料叠矍蚤;l宀叠最侵
上食品药品监督管+lE部 门责令改正,处二

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条例规定,保健用l昆 生产企业

犁髫署畲蚩霄僵售冒龛晷晨叠堇撬;考 :

晷最篱公弩帚1:雀丢蠹冕蚤至:鲞蠡旱
改正的,处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;

嘟
Ξ恿卑缶晏

销
鲽 、吗』ζ

I景置意晕〖:景昼套:帚隼l≡晕;覃
罚款。

未按规定使用保健用品标志的,由 县

级以上食品药昆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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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:Jl谳 景髹 媸 、犊

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,处

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;情节严重的 ,

吊销保健用淠l生产批准证书 :

(一 )檀 自改变保健用品的名称、原



正,逾期不改的,处五T元 以上三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未 0k

得省级保健用品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保健

Il闭】生产批准证明文件的,生产经营者对

其销售的产lB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效或者

以保健用品名义销售的,由县级以上食 n。 l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 ,

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,处违法产品货

值金额 bO%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;情节严

重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茼业执照。

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保健

用品经营者销售未经注册、不合格、过期、

失效以及无生产厂家、无合格证明、无生

产日期和有效期的保健用品的,由 县级以

上食丨甲l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,

没收销售物品和违法所得;情 节严重的 ,

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保健

用品生产企业未建立、保存生产、检验或

者销售记录的,保健用品经莺者未按规定

索取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明文件、质量标

准的复印件,或者未如实记录、保存保健

用品购销查验台账的,由 县级以上食弄l药

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五千元

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利 用

广告对侏健用品做虚假、夸大宣传或者涉

及治疗疾病内容的,由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

笛理部门责令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

发布者停止广告发布,以 等额广告费用在

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,处广告赍

用-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对负有责任的

广告经肯者、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 ,

处Γ告费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;情节

严重的,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;刈 负有责

任的广告主,由 县级以上食涅l药品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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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,直至吊销保健用品

生产批准证书。

违反本条例规定,发布保健用品虚假

广告,欺骗和误导消费者,使购买保健用

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

害的,由 广告主承担民事责任;广告经营

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

设计、制作、发布的,承担连带责任。广

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

真实名称、地址的,承担全部民事责任。

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,在虚假广告中向

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,使消费者合法

权益受到损害的,依法承担迕带责任。

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保健

用品生产经营者以举办健康讲座、免费试

用、体检、培训等方式欺骗或者误导消费

者购买其保健用品的,由县级以上食 lnl药

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

违法所得,处五干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;

情节严重的,吊销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。

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保健用

品生产经营企业对保健功效不确、人体有

严重不良反应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体健康

的保健用品,应 当召回而不’J回 或者继续

出售的,由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,没收有害产品和违

法所得,按保健用品货值金额处三倍以上

五倍以下罚款,并 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吊销保健用浔丨生产批准证书。

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违法

生产保健用屏l、 因保健用品质量问题或者

欺骗误导消费者,造 成消费者人身伤害、

经济损失的,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承担赔偿

责任;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革责任。

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,法
律、行政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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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做出的责令

停产整顿、吊销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、

对个人处五T元以上罚款或者对荦位处十

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决定,应当告知当事

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

第五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

健用品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、泄露保健用品生产经苘企

业商业秘密的,由 所在部闸或者行政监察

部闸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货值金额

以违法生产、销售的保健用品标价计箅 ;

没有标价的,按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

计算。

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⒛10年 10月 l

日起施行。

录

陕西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

(2010年 7月 ”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工章 野生植物的保护

第三章 野生植物的管理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植

物资源,拯救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,保护

生物多样性,维护生态平衡 ,根据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日

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本省行政区域内

野生植物的保护、利用和管理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保护的野生植物 ,

是指列入国家和本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

录,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稀、濒危桓物。

第四条 野生植物资源坚持重点保护、

科学繁育、合理利用、严格管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

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领导,将保护野生植

物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箅。

第六条 县级以 卜人民政府林业、农

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

行政主管部门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野

生植物保护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,农 qL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草原上的野生植物保护管

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或者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,按照其

职责负责风景名胜区、城市园林内野生植

物保护的日常管理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

所属的专门机构具体承担野生植物的保护

管理工作,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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